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三

十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查验有关材料，对该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

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

定，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会造成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损害。该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王培志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其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王培志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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